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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0-038 

公司债券代码：112615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12616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12617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G1 

公司债券代码：112713       公司债券简称：18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12806       公司债券简称：18 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12960       公司债券简称：19 深能 Y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 25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号能源大厦 40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与电话会议

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20年 8月 13日分别以

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

实际出席董事九人。李平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房向东独立董事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熊佩锦董事长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补选马彦钊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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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此项议案

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设立西宁项目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未达

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拟与西宁

市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湟水投资）合资设立西宁深能湟水环

保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深能

湟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317 万元。环保公司向深能湟水出资人民币 36,988

万元，其中人民币 10,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 75%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2.合作方西宁湟水投资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1年5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5564932225D。 

法定代表人：张定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北禅路50号。 

经营范围：授权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项目投融资、开发

建设、经营管理；土地综合开发、砂石资源、预拌混凝土、砂浆、文体旅游娱乐

设施、河道、水面经营性产业投融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西宁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80%股权，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西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以下简称：西宁项目）项目位于青海省西

宁市，日处理能力为 3,000 吨，特许经营期 30年（其中含 30个月建设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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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宁项目招标文件要求，本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176,584 万元，且投标人需要

为西宁生态环境治理、环保产业发展等领域提供资金，环保公司承诺金额为人民

币 10,500 万元。目前环保公司已收到西宁项目中标通知,为满足投资要求，需要

尽快成立项目公司。目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编制中，公司将根据进展及

时履行决策和信息披露义务。 

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做强、做优、做大环保产业的发展战略，可实现公司在西

北地区固废业务零的突破。 

5.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招标文件未提及合资方同步注资义务，存在股东不同步注资的风险。经

与西宁湟水投资沟通，将在深能湟水的公司章程中明确注册资本的出资金额、出

资方式及出资时间。 

6.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环保公司与西宁湟水投资合资设立深能湟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317 万元。 

（2）同意环保公司向深能湟水出资人民币 36,988 万元，其中人民币 10,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 75%股权。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酒泉肃州区东洞滩3.15万千瓦平价光

伏项目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控股公司）所

属全资子公司酒泉深能北控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拟投资建

设东洞滩 3.15 万千瓦平价光伏项目（以下简称：东洞滩项目）。 

东洞滩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5,062.86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3,013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北方控股公司为上述项目拟向酒泉公司

增资人民币 3,013 万元，增资后酒泉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4,970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7,9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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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2.酒泉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9年12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2MA74PUGQ6K。 

法定代表人：郑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4,970万元。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洞滩光电示范园区C区。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热电联产及常规能源供热项

目的开发；电力设备、备件、材料的销售；电力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

新能源和常规能源及供热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股东情况：北方控股公司持有100%股权。 

酒泉公司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年 6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134.54 

负债总额 5,164.54 

所有者权益 4,9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970 

 2020年 1-6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东洞滩项目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东洞滩光电示范园区，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

富，备案容量为3.15万千瓦。本项目属于深能酒泉肃州区东洞滩5.21万千瓦平价

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酒泉项目）的扩容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5,062.8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3,013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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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战略规划，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5.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东洞滩项目和酒泉项目合并后，酒泉项目已办理的相关手续文件需重新办理，

建设工期较为紧张。公司将优化施工方案，积极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加

快各项手续的申报批复工作，确保项目工程顺利实施。 

6.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酒泉公司投资建设东洞滩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15,062.86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3,013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北方控股公司为上述项目向酒泉公司增资人民币3,013万元，增资

后酒泉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4,97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7,983万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120亿元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等途径查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做好中长

期融资规划储备多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 

1.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超短

期融资券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24个月。 

2.同意公司在上述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待

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3.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

际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金额和期限，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

的信息披露。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80亿元短期

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等途径查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6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做好中长

期融资规划储备多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 

1.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的短期

融资券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为 24 个月。 

2.同意公司在上述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待偿

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3.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

发行的短期融资券金额和期限，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

披露。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总部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